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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事快速审判权的宪法检验与立法嬗变

李本森

　　内容提要：《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在美国被告人基
本权利的宪法司法检验中别具特点。这项权利本身的多元价值取向导致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在对该权利的宪法检验过程中更具复杂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１９７２年的Ｂａｒｋｅｒ案
件中提出关于该权利检验的双重路径和四要素标准，为该权利的司法审查提供了基础性

参照标准。美国国会在１９７４年通过的《联邦快速审判法案》吸收了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判
例中形成的相关规则，将该权利通过成文法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在美国刑事快

速审判权规则的演变中，成文法与判例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该权利的保护和规则形成

过程中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美国快速审判权的宪法检验和立法嬗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

训，可为我国刑事快速审判制度的立法和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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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这句古老的西方法律名言意在突出诉讼及时性对于维护正

义的重要价值。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避免正义“迟到”，则历来是立法和司法上的难题。

１７８９年的《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确立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为避免正义的“迟
到”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保障。但是由于快速审判权规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１〕该权

利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宪法权利中的“密码”和不可捉摸的权利。〔２〕 直到２０世纪六七十年
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系列个案的司法审查，使得快速审判权具有可操作的检验标准

并成为可救济的权利。“美国人的权利既不是神的礼物，也不是自然的果实；它们不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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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施的”。〔３〕 法定的权利只有不断在司法实践中“生长”，并且“必须有生长的原

则”，〔４〕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从宪法快速审判权的艰难“落地”和曲折“生长”的历

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完备的权利规则体系并非“自动实现”或“朝夕可成”。

一　从英国大宪章到美国权利法案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有关快速审判权为何最终被写入权利法案中的相关文献记载

十分罕见。〔５〕 但是在快速审判权出现于权利法案之前，规范层面是有迹可循的，即被告

人享有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根植于英国传统法的基本原理当中。〔６〕

早在１１６６年，在英王亨利二世时代颁发的《克莱瑞登法令》（ＴｈｅＡｓｓｉｚｅｏｆ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中就有快速司法的规定。根据该法令，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偏远的县被捕，法令要求逮捕被

告人的当地司法行政官须立即向皇家法院传递信息，以便在那里能够即时迅速开始审判

活动。《克莱瑞登法令》是在普通法文化中可见的最早有关快速审判的规范性文件，但是

该规定并没有直接触及被告人的权利，而仅仅是从权利的相对方———国家义务的角度强

调了快速审判的问题。〔７〕

真正把快速审判作为诉讼权利在法律上赋予被告人的文献，可追溯至１２１５年的《英
国大宪章》（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英国大宪章》声称，我们不会否认和拖延任何人的正义或权
利。〔８〕 相比《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对快速审判权利的规定，英国大宪章中的规定更为抽

象，涵盖范围更广。

英国普通法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大法官对快速审判也有零散的论述。大法官福斯奎

（Ｊｏｈｎ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ｓ）在与亨利六世的对话中指出，“英国法不允许毫无意义和毫无实效的拖
延”。〔９〕 科克（ＥｄｗａｒｄＣｏｋｅ）大法官，在其名作《英国法释义》中宣称，任何一个在财产、土地
和人身方面受到其它臣民（不论该臣民是教会人员还是世俗人员）损害的王国臣民，应当毫

无例外地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获得无偿、彻底接受和毫不迟疑的公正和正当的救济。〔１０〕

这些英国大法官关于司法效率的论述，对于该权利进入司法和立法领域奠定了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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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作为美国刑事诉讼法重要渊源的英国《人身保护令》（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Ａｃｔｏｆ１６７９）特别
规定了重罪和叛国罪的审判前超期羁押的救济规则。该法令规定，如果被告人因为证人

没有在同期法庭上出现导致延迟，被告人就应该被释放。在重罪和叛国罪的第二期审判

中，如果被告人仍然没有被判决，不管什么理由，被告人都应当被释放。〔１１〕 从上面的规定

可以看出，英国《人身保护令》比此前的《大宪章》在具体的权利保护措施和救济方面已经

有了明显进步。

由于北美早期殖民者主要来自英国上层社会的新教徒，在美国联邦形成之前的殖民

地立法中，有关快速审判权的规定也被吸收其中。在美国独立之时，１７７６年弗吉尼亚州
和宾西法尼亚州发布的《权利宣言》、１７７７年佛蒙特州的《权利宣言》中，也明确规定了快
速公开审判的权利。这说明，在美国宪法修正案之前，快速审判权已经从大不列颠移植到

美利坚的新大陆。１７８９年《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将快速审判权确立在宪法条文中，第一
次在宪法史上明确宣称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与该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政府有

责任建立并执行刑事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的机制。根据美国学者考证，对于为什么在美

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快速审判权却没有记载。〔１２〕 唯一可考的是，在对该权利进行讨论通

过之前，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议员提出，过度的快速审判可能对被告不利，并建议增加补

充，即如果有利被告的证人没有在审判中出现，被告可以推迟到下次审判。但是，其他人

认为该建议没有必要，因为法院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保障审判的公正。最终该议员的建

议被否决。〔１３〕 虽然有关历史没有给出关于该宪法权利更多的正当性解释，但是从上文的

梳理中不难看出，该权利承袭了英国普通法传统中的“刚性”快速审判的权利要求。

二　从宪法条文到司法判例

被告人享有的快速审判权与被告人享有的其他宪法权利相比，在司法领域“蛰伏”时

间相当久。在１９０５年的Ｂｅａｖｅｒｓｖ．Ｈａｕｂｅｒｔ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正式启动了对该
项宪法权利的司法审查。〔１４〕 自１７８９年美国权利法案的颁布直到２０世纪初，这项权利才
正式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唤醒”。在该案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必须记住

的是，这项权利是一项宪法权利，如果这项权利适用到具体案件上，必须与审判的时间相

关联，而不是审判的地点……这项权利必然是相对的，有关的延迟判断取决于具体的环

境。这项权利规定在维护被告利益的同时不能排斥其他司法权利，不能被利用作为阻碍

·９３１·

美国刑事快速审判权的宪法检验与立法嬗变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参见Ｓｕｓ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ＡＳｐｅｅｄ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ｉａｌ：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６，ｐ．１６４。
参见Ｓｕｓ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ＡＳｐｅｅｄ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ｉａｌ：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６，ｐｐ．１６５－１６７。
参见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ＴｈｅＢｉｌｌｏｆＲｉｇｈｔｓ：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ｅｌｓｅａＨｏｕｓ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ｗｉｔｈ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１９７１，ｐ．１１１４。
参见Ｂｅａｖｅｒｓｖ．Ｈａｕｂｅｒｔ，１９８Ｕ．Ｓ．７７（１９０５）。



其他罪名免受指控的目的”。〔１５〕 对于该案被告人的上诉理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被

告人以法院管辖变更而引起延迟为由，与第六修正案的快速审判权没有相关性，驳回被告

人以该项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上诉请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强调该权利的保护，但

同时明确指出该权利具有的相对性，不能因保护快速审判权而排斥正常的司法权，可见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权利的保护是持保守态度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所传递的真实

信息是，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的宪法权利必须服从国家司法裁判的便利，由此导致该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被虚化和架空。受到该案判决的影响，从２０世纪初到中期出现的多起对该
权利的司法审查案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以各种理由强调司法机关并没有违反第六修

正案所保护的被告人快速审判权。〔１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快速审判权的保守观点，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沃伦执掌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之后有了转机。在 Ｐｏｌｌａｒｄ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５７）案中，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最终以５比４否决了被告人就该项权利受到侵犯的上诉，但是以沃伦首席大法官为首，
另外还有其他三名大法官布莱克（ＨｕｇｏＢｌａｃｋ）、道格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ｏｕｇｌａｓ）和布伦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ｒｅｎｎａｎ）都对该判决发表了异议。在该案的判决书中，沃伦大法官在其执笔的
意见中指出：“基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的悲惨境遇，我们的法律，要求一个人在被送往监

狱前，他有获得快速审判的权利，有按照程序出席法庭的权利，有在任何时候获得律师帮

助的权利，有自我辩护的权利，有获得开庭通知的权利，一直到法庭合法地量刑为止。”〔１７〕

沃伦大法官将该权利推展到量刑阶段。他认为在该案中政府违反了《联邦刑事诉讼规

则》（３２ａ），即基于认罪的量刑，不能受到任何不合理的拖延。因此被告人应当被免于继
续关押和受审。〔１８〕

在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Ｅｗｅｌｌ（１９６６）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快速审判权价值的认识
更加深入。在Ｅｗｅｌｌ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快速审判权“是免于审前过度和
压迫性监禁的重要保障，降低了因案件引起的公共谴责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限制因过长

延迟而对被告人自我辩护能力的损害”，〔１９〕这一论述为理解该权利的功能提供了基本分

析框架。透过该案件的判决，我们发现，“抽象的权利”开始向“具体的权利”转化，“书面

的法律”开始向“生活的法律”转化。虽然这个案件中的被告人没有获得胜诉，但是该权

利的价值和功能开始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确认。由此，对于因过分延迟的审判导致出

现上述三种情况之一，都将可能被认为是对宪法权利的根本性违反。

在Ｅｗｅｌｌ案件判决１０年后，快速审判权终于“落地”。在１９６７年的 Ｋｌｏｐｆｅｒｖ．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打开了刑事快速审判权的宪法司法审查的缺口。〔２０〕 此
案中的被告人Ｋｌｏｐｆｅｒ是杜克大学动物系教授，同时也是一名激进的民权分子。１９６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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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侵犯财产罪而被检方指控，但是陪审团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被告Ｋｌｏｐｆｅｒ认为根据
１９６４年的《民权法案》（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Ａｃｔｓｏｆ１９６４），他的案件不应当继续拖延下去，要求当
地法院尽快结束这个案件。经过几番周折，尽管被告反对，法院还是批准了检察官中止检

控的处理方式，但案件未经过正当程序审理而久拖不决对被告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消极影

响，于是，被告上诉至北卡罗来纳州上诉法院，但是被上诉法院驳回，随后，被告以宪法快

速审判权受到侵犯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悬而未决

的中止检控使得被告受到社会歧视，导致其就业、社会交流等活动受到限制，因此属于违

反《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权的规定。该案另外一个焦点问题是，第

六修正案关于快速审判权的适用是否可以从联邦范围扩大到各州。对于这个问题，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毫不犹豫地指出，由于快速审判权适用于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

当然也适用于联邦各州。自Ｋｌｏｐｆｅｒ案之后，类似案件的申诉和上诉逐渐增多，并在２０世
纪中期，特别是７０年代形成高潮。在民权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沃伦主导的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一共审理了２０多起与快速审判权相关的案件，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快速审判权司
法审查案件总数的５０％。〔２１〕 可见，宪法权利的“落地”和“生长”同样需要适宜的社会环
境等外部条件。

在１９７１年的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ａｒｉｏｎ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快速审判权的适用范
围扩展到审判前的监禁阶段，〔２２〕使得该权利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大大拓展。《美国宪

法修正案》虽然规定了快速审判权，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解决该权利附随的时间

和起点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 Ｍａｒｉｏｎ案中指出，从字面上看，只有当一项刑事指控启动
后才能适用快速审判权保障，对其适用也只能扩展到被提起公诉的被指控人。因此，这项

权利并不对那些还没有受到追诉的人提供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明确了逮捕

作为该权利的起始点，并论证了其中的缘由：“逮捕是一种公共行为，可能严重侵犯被告

人的自由，即便是被告人处于保释期。逮捕可能使被告人的工作受到影响，阻断他的经济

来源，妨碍其社交，受到公众的贬抑，使其本人、家人和朋友产生痛苦。因此，无论是大陪

审团起诉或公诉人起诉，还是逮捕的方式加以拘禁，使其对某一刑事指控做出答辩，被追

诉人都将受到《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迅速审判特别权利的保护。”〔２３〕这个案件明确了在

逮捕或大陪审团起诉或公诉时，被指控人就自动被纳入第六修正案快速审判权的保护

范围。

三　从抽象规范到具体规则

如果说在Ｂｅａｖｅｒ案件中，快速审判权作为宪法权利的“种子”已经被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广泛播撒，那么在Ｋｌｏｐｆｅｒ案件中，《宪法第六修正案》确立的快速审判权则开始“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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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自Ｂｅａｖｅｒ案开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不断尝试探索第六修正案快速审判权的
检验标准。在１９７２年的Ｂａｒｋｅｒｖ．Ｗｉｎｇｏ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快速审判权的价值
和检验标准进行了全面的归纳。〔２４〕

（一）Ｂａｒｋｅｒ案对快速审判权的特征概括
关于宪法快速审判权的功能和特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Ｂａｒｋｅｒ案之前的判例中也

有零散的分析。Ｂａｒｋｅｒ案件在综合此前判例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对宪法快速审判权的功
能和特点作了高度概括。

第一，法律应当保护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但是也必须兼顾相关社会利益。在

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的权利救济中，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的相互性和冲突显得

异常复杂。在案件积压的情况下，法院快速审理案件有利于减轻案件处理的压力，也有利

于被告人通过认罪答辩和获得更轻的罪名指控。但是，在被保释、长期得不到审判的情况

下，被指控人有可能再次犯罪，从而对社会再次造成危害。而且，等待审判的时间越长，被

告人在等待期间逃避审判的机会就越大。如果被指控人没有被保释，则会增加关押的成

本，并导致看守所过度拥挤，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增加。同时，过长时间等待审判，会对被

告人的性格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使得相关的矫正措施变得困难。虽然美国宪法修正案保

护所有被指控人的个体权利，也必然涉及社会利益的保护问题。

第二，快速审判并不总是符合被告的利益，拖延审判有可能破坏正当的指控。在刑事

诉讼中，拖延审判是常见的辩护策略。被告人有可能使用程序动议使得审理延期，以有利

于被告方的辩护。因为，随着审判时间的推迟，控方证人可能无法被找到；即便找到，控方

证人的记忆也可能变得模糊，其证言的证明力受到削弱，这必然会影响控方正常行使其有

效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法律职责。

第三，快速审判权在程序救济方面更具复杂性。被告人快速审判权救济结果的社会

不可接受性，可能是导致该宪法权利救济困难的重要因素。在快速审判权救济方面，可能

导致严重的犯罪被告人逃脱法律惩罚，社会公众对这样的结果很难接受。事实上，仅仅因

为拖延，并不能给被告人免于司法惩罚提供正当性。这与非法证据排除相比，更难以被社

会公众所接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为广受信任的司法机构，自然不能忽视民众的心理

诉求。因此，在法院处理有关被告人快速审判权的上诉请求中，法院的判决大多采取保守

和审慎的态度。

第四，快速审判权能否尽快实现还影响到被害人的权利实现。在有被害人请求赔偿

的案件中，如果案件久拖不决，必然影响被害人赔偿诉求的实现。因此，拖延诉讼，对于国

家来说可能增加社会成本，对于被告人来说增加精神折磨和生活不便，对于被害人来说将

导致赔偿不能及时到位。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附带的民事诉讼必须单独提起，并且被害

人在刑事诉讼中缺乏独立诉讼请求的法律主体地位，其诉讼权利的实现受制于对被告人

的审判等活动。因此，从被害人利益角度考虑，刑事快速审判具有更强的社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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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Ｂａｒｋｅｒ案对于权利检验的路径分析
在Ｂａｒｋｅｒ案之前，快速审判权被剥夺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那么到底何种情况下

会导致该项权利的剥夺，其认定标准也需慎重把握。在 Ｂａｒｋｅｒ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了该权利保护的特殊性，要求对公诉方和被告方与延迟审判相关的行为都进行宪法检验

和衡量，以此确定快速审判权是否受到侵犯。这就是快速审判权的双重检验。这种双重

检验是对两种传统检验方式的否定。

第一种方式是规定强制期限排除检验。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快速审判权，宪法应当明

确被告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接受审判。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明确在什么时点权利受到了侵

犯，方便法院适用。比如，有的州的上诉法院规定，自逮捕开始６个月内必须移交审判，否
则该指控将被驳回。美国律师协会也支持该动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Ｂａｒｋｅｒ案中，明
确反对这种方式，因为宪法并没有规定或要求法院在确定的期限内进行审判，并且这种方

式过于拘泥，不利于进行个案分析。

第二种方式是推定被指控人放弃快速审判权的检验标准。根据请求与放弃规则，只

要被指控人没有提出明确的快速审判要求，就意味着被指控人放弃要求快速审判的权利。

这个规则显然有利于指控机关。该原则在具体运用上存在推定默认的问题，这个推定有

可能违反宪法的权利保护，因此在审查时需要严格把握。棘手的是，个别辩护律师也许能

够容忍审判的迟延，认为延迟更便于在合理时间内为辩护做准备。这种方式也受到检察

机关的支持，因为这种方式也有利于检控方的利益。在 Ｂａｒｋｅｒ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明确拒绝使用不请求即放弃的规则。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Ｂａｒｋｅｒ案件中拒绝这两项传统的宪法路径检验方式，理由是：
固定期限路径偏离了宪法要求；自动放弃路径对于基本权利保护不积极。联邦最高法院

接受新的路径，即双重平衡检验的路径，对被告人和指控方在快速审判权的维护和义务履

行方面进行对等的双重检验，以此确认被告人的快速审判权是否被剥夺。

（三）Ｂａｒｋｅｒ案确立的检验四要素
基于双重检验路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在个案中政府是否违反宪法快速审判权的

检验，提出了具体考量四要素：即（１）延迟的长短；（２）延迟的理由；（３）被告人是否以及何
时主张自己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４）被告人是否由于这种迟延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根据上述四个要素的检验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Ｂａｒｋｅｒ案件中认为迟延五年以
上审判，对Ｂａｒｋｅｒ来说是极不正常的，特别是如果是由于公诉方的过错而导致的迟延。
但是，在本案中，被告并没有在审前的特定时间内主动向法院提出快速审判的请求，因为

被告认为，如果同案被告能够获得无罪，自己的案件就能够撤销。这属于被告的辩护策

略。此外，该案件因审判迟延对被告人的损害也是非常轻微的。虽然存在四年多的不确

定审判期待使得被告处于待审的“阴云”之下，但是因为处于保释的自由中，在此期间被

告并没有因迟延审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据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Ｂａｒｋｅｒ并没有
被剥夺快速审判的权利，因而维持了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对Ｂａｒｋｅｒ的裁决。

在上述四个要素的检验标准中，最具争议的是审判迟延是否对被告人形成不公的问

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这方面的审查要考察三种情况：（１）是否存在强制性的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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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２）是否能减轻被告人的焦虑和压力；（３）是否对被告人的正当权利构成侵害。
如果被告人因审判延迟导致其辩护能力削弱，就意味着对他的审判是不公的。如果在

迟延期间证人死亡或者消失，对被告人的不公更是明显。如果被告人的证人无法准确

地回忆起已经远去的事件经过，同样意味着对被告人存在不公。另外，审前的过长羁

押，不仅不利于社会利益，对于被告人还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待审状态意味着失去

工作、打乱家庭生活、无所事事。而且，很少的监禁机构能够提供娱乐和康复性项目，监

禁期间对于被告人来说生命毫无意义。另外，监禁也不利于被告人收集证据、联系证人或

者准备辩护。对于任何人来说，审前监禁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特别是如果最终没有被判

有罪，审前监禁尤其不幸。即便没有被审前羁押，被指控人也会生活在焦虑、怀疑和敌意

的阴影之中。

总体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四要素标准为法官在快速审判权的宪法检验上提供了

基本的考量标准，虽然这个标准对于被告人来说可能比较苛刻，但是对于规范快速审判权

的宪法审查标准则具有里程碑意义。Ｂａｒｋｅｒ案件中确立的检验标准成为基础性的规则体
系，成为后来法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权利的维护起到关键作

用，其透过判例的司法解释具有立法和司法的双重效果。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快

速审判权的判例并不多，但是Ｂａｒｋｅｒ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最高司法机构对该权利保护的
态度和未来的司法走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Ｂａｒｋｅｒ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归纳的检验标准，对被告人的快
速审判权救济的证明责任标准是很难达到的。当规则成熟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成熟

的规则，对于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未必绝对有利。由于Ｂａｒｋｅｒ案的四要素标准更多地将被
告人的快速审判权作为相对性权利，并且特别强调该权利保护中可能独立于被告人权利

的社会和国家利益因素。〔２５〕 从这个意义上，Ｂａｒｋｅｒ案的标准对于被告人来说是严苛的，
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快速审判权的实现。事实上，Ｂａｒｋｅｒ案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双路径四
要素的平衡检验标准，受到了很多批评，并被后来的判例所修正。〔２６〕

（四）Ｂａｒｋｅｒ案之后快速审判权的司法审查
１．违宪的救济方式

根据延迟审判是否导致偏见，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出两种救济方式，一种是基于存在偏

见的驳回；一种是基于没有偏见的驳回。〔２７〕 对于这类案件，如果还没有经过审判，则不允

许再启动审判；如果已经审判，则必须撤销对其定罪或量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坚持，如

果确实存在延迟，就应当适用基于存在偏见的驳回起诉。但是，对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这种坚持，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指出，“对拒绝迅速审判的司法救济形式应当是加快审

判，而非放弃审判”。〔２８〕 对于没有偏见的驳回起诉，则允许控方再度起诉，而对于已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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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偏见的驳回，则不允许再行起诉。

１９７３年，在Ｓｔｒｕｎｋ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取彻底驳回起诉，即基
于存在偏见的驳回。理由是，政府违反快速审判权的保护必然应有法律之后果，否则该权

利就为空洞之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Ｓｔｒｕｎｋ案中指出，即便政府主张司法资源的有
限性，特别是案件的积压导致快速审判权的违反，也并不是很强有力的理由。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在该案中，强调违反快速审判权的案件应当“驳回起诉”，并释放被告人。由于案

件驳回可能导致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法院对驳回起诉非常谨慎，除非有明显

的偏见之外，很少有被告人的延迟救济能够获得成功。根据避免双重危险原则，违反快速

审判权的案件如若系存在偏见的驳回起诉，则不得再行起诉和审判，这是刑事快速审判权

救济中被告人可能得到的最佳结果。当然，上诉法院对获得快速审判权救济的判决非常

慎重，特别是对迟延审判存在司法偏见具有很大的证明上的困难，因此在实务中，就快速

审判权的上诉救济被判定为存在偏见的驳回起诉的案件很少。

２．侦查疏忽是否导致违宪

１９９２年Ｄｏｇｇｅｔｔ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案中，〔２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被告人快速审判权利
保护标准规则的解释方面有了新发展。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侦查部门在对

被告人的侦查过程中存在疏忽和轻信，导致审判迟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微弱多数赞成

的情况下，支持了被告人快速审判权保护的诉求。但是，在Ｄｏｇｇｅｔｔ案中，包括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内的其余四名大法官都明确表示异议。例如，托马斯大法官坚持

Ｂａｒｋｅｒ案的标准，认为虽然迟延审判８年多，但是并没有对被指控人的基本辩护权利构成
侵犯。因为被告Ｄｏｇｇｅｔｔ本人在８年多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被监禁，也不属于保释期间，而
是处于完全自由的指控休眠期。托马斯大法官强烈质疑正当程序是否保护处于休眠状态

的指控。他认为普通法从来不承认犯罪休眠的权利，根据英国法的传统，在刑事诉讼中，

时间并不能对抗君王，君王有在任何时间起诉犯罪的权利。从托马斯在Ｄｏｇｇｅｔｔ案件中所
反映出来的激烈言词，不难发现被告人的快速审判权利保护仍然面临很复杂的处境。任

何试图通过宪法权利获得权利救济的被告人，都将遇到重重阻碍。在 Ｄｏｇｇｅｔｔ案中，尤其
强调国家在保障快速审判权方面的责任。如果指控机关并未疏忽而是合理地注意到及时

指控被告，那么这个案件的救济就不可能。

３．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导致审判延迟是否违宪

在２００９年的Ｖｅｒｍｏｎｔｖ．Ｂｒｉｌｌｏｎ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纠正了州法院关于辩护人的
原因导致审判延迟违宪的判决。〔３０〕 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论是法庭指派律

师、法律援助律师还是个人聘请的律师，由于其代表被告人，律师的延迟必然要归结于被

告人的延迟，因律师的原因导致审判延迟并不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

除了上述案件之外，Ｂａｒｋｅｒ案之后，在Ｄ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７５）、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ｖ．Ｌｏｖａｓｃｏ（１９７７）、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１９８２）等案件中，对在诉讼程序中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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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适用快速审判权，什么时间可以适用正当程序条款，以及快速审判权的起始等做出

了解释。在Ｄ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了快速审判权仅限于刑事程序中，只
有被告人被逮捕才会出现权利附属问题。〔３１〕 在Ｌｏｖａｓｃｏ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
并不是只要出现延迟，就一定要否决指控，还必须考虑公共利益。〔３２〕 在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案件
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只有逮捕和正式起诉对被指控人构成精神上的压力和行动自

由的限制，才可以作为审判延迟的起始点。〔３３〕 以上这些案例对于第六修正案快速审判权

保护的具体规则都有新的发展，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出快速审判权保护的复杂性和对该

权利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

快速审判权有时候对被告人有利，有时候对被告人不利；有时候与司法机构的利益一

致，有时与司法机构的利益相反。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在审查该权利时要进行双

重检验，既要检验被告人对待快速审判权的态度和表现，也要审查司法机构对待快速审判

权的态度和做法，采取综合判断和全面考量的原则。因此，对于快速审判权的司法审查，

美国司法机构没有采取律师辩护、对质权等那样绝对的排除措施，而基本上延续了Ｂｅａｖｅｒ
等案件中确定的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权是一种相对性权利而非绝对性权利的做法，对于

快速审判权的保障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很少

启动快速审判权的司法检验，即便启动，被告人也很少能够获得胜诉支持的原因。

四　从判例法到成文法

在Ｂａｒｋｅｒ案件之前，美国司法界普遍意识到必须提高审判效率。１９７０年伯格大法官
在美国律师协会发表演讲时，就司法效率的重要性作出形象的描述：“在法庭中自信的感

受，对于自由的民族维护有序自由的规则至关重要；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摧毁这样的自

信，而且可能导致对社会产生无法估量的损失。其中第一项就是，人民开始相信无效和拖

延将‘榨干’公正审判的价值。”〔３４〕伯克大法官再次点出了无效和拖延的司法对于社会的

破坏，将该权利的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宪法第六修正案，但

是伯克大法官对于美国司法效率的弊端必然是深有感触，绝非无的放矢。由于宪法审查

采取个案审查，并且Ｂａｒｋｅｒ案中的标准仍然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促生
了快速审判权成文法的出现。

美国快速审判法的议案最初是由参议员埃文在１９７０年提出，发端于他坚决反对哥伦
比亚特区的犯罪法案。〔３５〕 他坚持认为预防性羁押本身是违反宪法并且没有效果的，而快

速审判法是预防性羁押的替代性方案。当然，应当指出，该法案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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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被告人的宪法权利，而是为了加速审判防止被告人在审判前重新犯罪和危害社会。但

是，由于快速审判法客观上加速了审判，对被告人快速审判权的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美国国会和全美律师协会对该法案持支持态度。但是，美国联邦司法部和美国司法委

员会反对这两个议案，反对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对救济的惩罚措施上。〔３６〕

１９７４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快速审判法案》（ＳｐｅｅｄｙＴｒｉａｌＡｃｔ１９７４），并且绝大多数
州随后都采纳了该法案。该法案经过１９７９年的修订，被指控人的快速审判权从联邦扩展
到州法院管辖的案件，该法以成文法的形式系统规范刑事快速审判权，对体系化地保护被

告人的快速审判权具有重大意义。相比快速审判权的判例规则，《联邦快速审判法案》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审前时间和审判期限进行强制性规定。《联邦快速审判法案》与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的案件分析不同，采取明确期限方式。这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Ｂａｒｋｅｒ案综合考量
规则不同。根据该法案，在任何涉及刑事指控的案件中，司法官在知会被告人的律师和

检察官之后，就应当尽可能早地安排审判。〔３７〕 任何基于治安法官或来自大陪审团的犯罪

指控，必须从被告人被逮捕或者被其他形式的令状限制自由的３０日内立案。如果一项重
罪指控在该司法管辖区域内没有组成陪审团，则对该项指控的审判可另外延长３０日。〔３８〕

在不认罪的指控案件中，对犯罪指控的审判都必须在控方立案之后，或者在司法官听证日

之后的７０日内进行审判。如果被告人书面同意可以通过治安法官审判，那么该审判必须
在该被告同意之日７０日内进行审理。〔３９〕 除此之外，该法令还对案件因上诉等程序性的
原因中止之后，再启动审判的期限做出了明确规定。〔４０〕 这些规定对于审判法官、检察官

和辩护律师进行合理安排诉讼周期，以及进行案件审理准备都起到了规范作用。这和判

例规则依赖司法官的自由裁量相比，虽然规制的弹性较小，但是却有更大的强制性，对于

被告人的快速审判权利保护更加具体和可操作。

第二，对期限延迟的例外情形进行列举。根据《联邦快速审判法案》的规定，如果是

因为同一被告需要进行其他程序而导致的期限延迟，将被排除在延迟期限之外，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情形：因需要认定被告人身体或精神因素的程序、与被告人有关的其他审判程

序、中间申诉、审前动议、跨州间案件的移转、运送被告人期间、认罪协商程序、延迟不超过

３０日内的被告人咨询期间等，共九个方面可能导致的审判期限的延迟。〔４１〕 这些延迟很大
程度上缩减了违宪审查延迟的范围。虽然很多的例外规定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也为法

院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审判延期确实存在例外，但是如何确定和限制例外变为

常态则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联邦快速审判法案》为延迟例外提供了具体参照，明显

有利于公权力的行使。该法案规定，基于公正，司法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决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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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审理。〔４２〕 正因为如此，《联邦快速审判法案》出台后也受到很多的批评。〔４３〕 例如，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认为，因为有太多的例外，导致该法案成为例外法，而使快速

审判成为一种空洞的承诺。〔４４〕

第三，规定更加细致和严格的救济和惩罚措施。对于违反《联邦快速审判法案》而使

得审判实质性延迟的，将导致基于偏见的案件撤销和非基于偏见的撤销两种结果。法院

在权衡这两种结果的决定时，着重考虑到以下情况：犯罪的严重程度、导致延迟的事实和

具体情况、再次审判对司法的影响。〔４５〕 此外，该法案还对导致审判延迟的被告人律师和

检察官的违法情形和惩罚措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违法情形包括：辩护律师明知必须

有证人出庭而在庭前没有准备就将案件提交庭审；提起的动议就是以延迟为目的，但缺乏

正当理由；或者故意不遵守法案要求的审判期限等。违反上述规定的，对于公设辩护律师

将处以不超过２５０美元的罚款，其他律师处以不超过其收取律师费的２５％罚金；在案件
处理结束后９０日内限制执业；向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提交报告，要求对违规律师进行纪
律处分。〔４６〕

第四，规定了严格的试点和推进计划。美国在１９７４年对《联邦快速审判法案》的推
行试点中专门对试点计划和拨款做出了规定。根据该计划，为快速审判法案的最终修改

和具体实施提供了５年的准备期，同时向联邦司法委员会拨付２５０万美元用于法案试点
支出。还对一些具体的实施细节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４７〕 另外，实施计划还设定了信息

收集的具体规划：诉讼期间的范围（从逮捕到起诉，从起诉到审判，从定罪到量刑）；各种

指控和取消指控的数量；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州的案件数量；审判和认罪的数量；暂缓起诉、

撤销指控、无罪、定罪、转处和其他处理方式的数量；审判前羁押和释放的范围，包括被告

人被关押的天数和人数或在审判前处于自由状态的天数和人数；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数

量等。这些措施对于保证该法案的实施和具体操作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美国司法行

政机关对《联邦快速审判法案》的运行状况和司法部门案件审理情况做了统计并保存了

大量数据，为其后续立法和修改提供了充足的实证资料和经验。〔４８〕

之后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美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法》，以及跨州的刑事追诉

方面的相关法律，基本上涵盖了１９７４年《联邦快速审判法案》的基本内容。另外，美国律
师协会发布的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快速审判示范性规范文件，也较全面概括了快速

审判权保护的基本条件。在Ｂａｒｋｅｒ案之后，虽然也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相关
案例，但是有关快速审判权的保护已经从过去联邦最高法院主导的宪法检验路径，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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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部门遵循快速审判成文法的路径。由于成文法可以超越具体案件的局限，提升

权利保护的空间和限度，因此对于宪法的权利保护来说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当然，宪法

的司法审查并没有因为成文法的出现而丧失功能，在成文法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上，以及

权利的个案救济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个案司法检验仍然具有成文法所不具有的优

势。由此可以看出，在快速审判权的“生长”过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和国会的

成文法可以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

五　美国被告人快速审判权立法和司法嬗变之检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快速审判权案件的宪法审查与国会在快速审判权方面的相关立

法，不仅反映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在诉讼权利中应有的正当程序保障，也体现了司法效率

日益作为司法公正的要素成为衡量司法活动正当性的重要标尺。当然，反观美国快速审

判权的“落地”与“生长”历程，其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也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首先，美国对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的宪法权利保护，彰显了该基本权利在促进刑事司

法效率和司法公正中的价值。美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权，联邦最高

法院对该权利通过判例的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国会专门制定《联邦快速审判法案》，这些

都说明美国的立法和司法机关高度重视诉讼的效率对刑事被告人权利等福祉的重要影

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和国会就快速审判权的立法，保证了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

权从“书面的法律”转化为“生活中的法律”。对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权利的保护，是沿着

从宪法规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到国会制定成文法的方式实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对基本权利行使的宪法检验，体现其司法制度的分权制衡特色，保障了宪法权利的行使

较少受到政府的专断而减损。在制定法方面，美国国会１９７４年通过的《联邦快速审判法
案》改变了联邦最高法院对快速审判权审查的单一“权衡法则”，采取 “专定期限”与“延

期例外”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司法机关在快速审判权的司法保护规制方面既具有原则性，

也保持灵活性。联邦最高法院和国会试图以宪法基本权利为基础在判例法和成文法之间

达成统一，但二者之间的罅隙仍然存在。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判例的裁判结果上看，

由于法院严格适用审查检验标准，被告人通过该权利获得有效救济的可能性甚微。但是，

通过宪法检验形成的判例规则和国会制定法的结合，使得被告人快速审判权利的实现具

有了正当程序支撑，使该项诉讼权利具备了可救济的完整形态。美国学者波斯纳指出，正

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４９〕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１４条第３款也规定，在任何刑事指控中，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有的最低限度保
证之一，就包括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在人权自由彰显的时代，当代的刑事诉讼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应当更加重视诉讼效率，更加注重对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权的保护。被告人

在刑事司法中获得充分的快速审判的权利保护，受到文化传统和司法资源的制约，从世界

范围看，该项权利的保护都差强人意。美国关于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的宪法权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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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并非易事，需要对其权利保护机制在立法和司法领域进行创造性转换。从加强该

权利保护和救济以及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美国关于被告人快速审判权立法和司法规制

的检验原则和具体路径，足可为其他法域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次，美国法院和国会对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的宪法权利保护，特别强调和突出该权

利保护的程序性救济和制裁。任何权利的实现，必须辅以可以保障权利的“牙齿”。〔５０〕 美

国的国父们在宪法中确立刑事被告人有权获得快速审判的权利，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充

分保护的思想。但是并不是有了法律条文就可以自动实现权利保护。在美国，如果对被

告人的宪法性基本权利保护不充分，法院就有权宣告指控无效。通过宪法审查和立法中

的救济性和惩罚性措施，使得美国宪法基本权利具有可诉性和救济性。美国在被告人快

速审判权发展过程中，特别注意通过相应权利的救济机制实现权利保障。虽然在司法实

践中，美国法院很少动用惩罚性的救济规范对指控和审判机关进行制裁，但是由于在判例

和快速审判法中对宣布指控无效进行了规范，对于指控和审判机关的行为实际上起到预

制性影响。这种通过程序性制裁加以保护的方式，不仅体现在快速审判权维护方面，在其

他宪法和基本权利保护方面，譬如律师有效辩护权等方面，都有类似的程序性制裁设

计。〔５１〕 对基本权利的侵犯采取程序性制裁的做法，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调节刑事

诉讼政策的重要措施。对于这些程序性制裁条款的运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来秉承保

守和审慎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基本权利保护的救济性程序制裁规则不具有实

际的效果。恰恰相反，当出现政府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实质性侵犯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完全可通过判例的方式宣示政府的指控无效。实际上，这就等于时刻提醒政府在行使对

被告人宪法权利保护上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防止被程序性制裁的规则所“击中”而陷入

执法不公、不力的尴尬境地。

最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权系“相对性权利”的定性，导致过

度偏重该权利价值背后的公共利益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该权利保护的程度。如

前文所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１９０５年Ｂｅａｖｅｒｓｖ．Ｈａｕｂｅｒｔ的判例中，确认被告人获得快
速审判权为“相对性”权利。〔５２〕 换言之，被告人对该权利的行使，不得影响国家司法活动

正常运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权的“相对性”定性，从权利价值多

重性指向看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这种“相对性”权利思想的导引下，当刑事被告人的个

体权利保护与国家司法利益发生碰撞时，立法和司法机关就很可能牺牲被告人的权利价

值，而让位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在美国对该权利的宪法检验判例和立法中都有所

体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从未确定刑事案件审理的合理期限。特别是，美国国会制

定的《联邦快速审判法案》赋予司法机关的几乎不加限制的延期审理例外。大量缺乏有

效限制的延期例外实际上“吞噬”了被告人享有的快速审判的权利。针对无限制的例外

延期对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权保护的冲击，美国有的学者提出了对延期例外条款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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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联系”原则来处理，也即用严格的限缩方式对延期审判的例外情形进行严格的合理

性审查。〔５３〕 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广泛认同。在一定意义上，美国

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的权利，相比其他宪法诉讼权利而言，在司法实践中拓展的空间仍然

很大。

美国刑事案件快速审判权的宪法检验和立法历程，宪法检验路径和相关成文立法规

则，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被告人快速审判权保护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台湾地区

学者陈朴生指出，刑事诉讼法之机能，在维持公共福祉，保障基本人权，不计程序之繁琐，

进行之迟缓，亦属于个人无益，于国家社会有损，故诉讼经济与诉讼制度之建立实不可忽

视。〔５４〕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并且在司法实践中，

拖延诉讼、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利现象仍然存在。从体认被告人获得快速

审判权内在价值的角度，我国有必要在刑事诉讼基本法律中赋予被告人享有快速审判权，

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相关的权利保护救济机制，藉此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和促进司法

公正。

［本文为国家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作者主持的
２０１６年度中央政法委重大项目“国外刑事案件快速处理程序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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